
 

 

第二题：事奉的基本认识(二) 

 

事奉成全研讨会第四阶段：学习在事奉上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题：事奉的基本认识(二) 

 

一、事奉的原则 

  (一)事奉要把生命供应出去：今日在教会中有一种不准确的观念，以为只要作主的工就是事奉主

了。当然事奉主是包括作主的工，但有的人虽然作主的工，却不见得是事奉主。凡是不能借着事务

把生命供应给神的儿女的，就不能算是事奉主。我们在事奉的工作上，不要仅有外面的工作表现，

却没有里面生命的供应。 

 当主耶稣将要与门徒离别之时，祂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

果子」(约十五 16)。这里的「分派」，当然是指着主托付门徒作工事奉祂说的；而作主工的真实意

义就是「结果子」。我们知道葡萄树就是豫表主耶稣基督，枝子是豫表我们众信徒，葡萄的生命是

豫表基督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就是豫表基督生命的供应与流露。可见，真实的事奉就是基督生命的

供应和流露。 

 (二)事奉要有属灵的份量：我们在教会中事奉神，目的是在把属灵的东西送出去，所以我们必须

在属灵方面有所学习。多少时候，神宁可让我们失败，为要叫我们有所学习。 

  在旧约时代，祭司要到圣所里去事奉，他是先经过祭坛，先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再进去是洗

濯盆，要用水洗去他的污秽；再进去就是圣所，里面全是明亮的金，立刻显出他的本相，并且一举

一动，都要照着神所吩咐的，没有自己的意思。凡感觉在事奉中需要血的洗净罪，需要洗濯盆洗濯

污秽，并且需要把自己除去的人，才是真的有属灵份量的人。 

  千万不要以为属灵的份量就是兴奋、热闹。不。属灵的份量乃是指着我们在事奉的时候，有

圣洁显出来，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我们在教会中事奉的时候，像祭司到了圣所一样，要有所除去：

借着血除去罪，借着圣灵的更新除去污秽，借着圣所的「圣」认识自己的真相，除去我们的自己。

这样，神才真的在我们身上有出路。 

 (三)事奉要讨主的喜悦：一个作神仆人的人，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要讨主的喜悦。使徒保罗

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

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一10)。当加拉太的信徒被迷惑离开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时，保罗就为着福

音的真理竭力争辩，绝不肯为了得着加拉太人的喜欢，而在真理上有所让步。一个讨主喜悦的基督

徒，他向着主的真理是忠心的。他宁可叫自己受别人的难为，他不能委屈真理；他宁可牺牲自己，

他不能牺牲真理；他宁可让自己受损失，他不能让真理受损失。 

  有的基督徒不能讨主的喜悦，就是因为他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约十二 43)。我们都是神



的仆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约十五 20)。我们的主在地上所受的一切，我们也得受。主耶稣是轻看

羞辱，拣选十字架(来十二 2)。十字架不只是死，也是羞辱。如果十字架破碎了你，你就有一个很

明显的凭据，就是你不怕羞辱。怕羞辱就是爱人的荣耀。自从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在

人身上有一个基本的难处，就是人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宝座，这个宝座就是建筑在人

的荣耀上面的。愿神恩待我们，叫我们有一颗心要讨主的喜悦，叫我们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作一

个忠心的仆人。 

 

二、事奉的要求――忠心 

  在事奉神的事上，有一件事非常要紧，那就是忠心。保罗在林前第四章说：「人应当以我们为

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在服事神的路上，聪明不是太

要紧，忠心才是最重要的。在世界的事情上，如果你聪明就好了；但是在服事神的事情上，聪明没

有用，反而有时因为你太聪明，就不忠心了。 

  今天我们一同在这里事奉神，必须要忠心。就是在一件最小的事情上，也得忠心。忠心就是

对主所托付的事不敢拖拖拉拉，而规规矩矩的把它作好。在神托付我们的事情上，要常常觉得：恐

怕主今天就要来了。在马太福音里那个忠心的仆人，他是按时分粮给主人家里的人，因为他不知道

主甚么回来。但愿我们学习作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如果在小事上忠心，主就要将更大的事托付给我

们。 

  使徒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罗十二11)。这节圣经只有三句话，

却是忠心事奉的三个基本原则。 

 (一)殷勤不可懒惰：这句话在希腊原文，意指毫无保留，完全摆上。我们在神的面前，必先有所

撇下，才能有所摆上。旧约中的先知约拿，神派他去警告尼尼微人，他不想去，跑到他施去了，那

是个产金之地，代表属世的富足。约拿走的是与神旨相反的道路，于是神就惩罚他，管教他，让他

被抛下海中，在鱼肚子里面过了三昼三夜，才把他吐出来。约拿偷懒，不作工，不殷勤，神就管教

他。 

  在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讲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巴拿巴，为了马可的事争论起来。保罗以

为马可贪爱世界，曾经离开他们到旁非利亚去了，于是坚持不要马可。巴拿巴和马可有表兄弟的关

系(西四10)，坚持一定要他。圣经记载他们因此分道扬镳，各走己路。这事使人联想到，不管马可

光景究竟怎么样，总有一段时间是懒惰的，不作工，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保罗的选择还是对的，

因为使徒行传后来没有提到巴拿巴与马可的脚踪。不过，保罗的态度是不对的，不够温和，不够谦

卑。 

  经上说：「殷勤不可懒惰。」我们有时实在懒惰，有所保留，不肯撇下，不愿摆上，因此我们

虽然作工，却得不到果效，只有求主多多怜悯，叫我们能殷勤事奉祂。 

 (二)要心里火热：作工，要心里火热。旧约圣经记载约瑟的父亲雅各，听到他的儿子们的话，心

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创四十五26)。我们不能心里冰凉，除非我们不信神。信神，就要心中火热。

火热的心，从那里来的呢？只有一个方法，相信神。神就是爱，把爱吸收到里面来，人的心就会火



热；心中火热，就不惧怕了，不灰心丧胆了。今天有的人就是这样，刚开始作工，心里火热，慢慢

就冷下来了。就如刚蒙恩得救的人，心里都是火热的，三个月过后，慢慢老练了，一老练也就渐渐

冰凉了。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永远要是婴孩，不能老练，一老练就糟糕，倚老卖老，自高自大，不

倚靠神，只倚靠自己，如此，必然失去神的祝福。凡是强调我有多少属灵经历的人，往往就是灵性

最幼稚的人，在前的将要在后，这话实在是警戒，信徒想要心里火热，一定先有神的爱在里面填满。 

  有人比喻得好，罪人就像煤炭，无论用多少肥皂也洗不白(耶二22)，但如果放在烈火中烧，马

上就有亮光出来。所以我们这些像炭一样黑的罪人，必须放在火里面烧，才能洁净，因为神是烈火

(来十二29)，一烧我们，我们就会发光。感谢主，这就叫做心中火热的事奉，这样，我们才不会灰

心，也不会惧怕。 

 (三)要常常服事主：这个「常常」二字很重要。许多基督徒在开头的时候，心里火热，但是过不

多久，光景就落下去了，心也不热了。这实在是撒但的作为，这种事例，实在是我们的鉴戒。为甚

么有这种光景呢？就是因为没有遵守神的道：「常常服事主。」常常，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

年两年，乃是一生之久。我们愿意一生之久，都顺服在父神面前，作一个事奉的人。 

  你看但以理怎样？巴比伦王命令不准拜神，一拜就被处死。但是，他照常推开朝向耶路撒冷

的窗户，一天三次，跪拜真神，像素常一样。虽然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也依然不改，所以神就行神

迹，保守他脱离狮子的口。今天，我们不能高兴就来事奉，不高兴连聚会都不来，更谈不到事奉了，

这是不对的！神今天赐福你家中平安，事业顺利，儿女听话，夫妻恩爱，你就来事奉，明天出了一

点小毛病、小不愉快就不来了，就埋怨神不爱我了。这都不是「常常服事」！我们所追求的，是灵

里的满足。不错，面对亲人死亡，是痛苦的，但一个事奉主者对神应有信心。 

  保罗在地中海行船，狂风大浪催逼，得救指望都绝了，同船二百七十六人都恐惧战兢，但保

罗说：「不要紧，起来吃饭！我的神祂怎样对我说，事情也必怎样成就」(参徒廿七 25)。他不看环

境，不受人事左右，果然最后全船的人都得到拯救，这是信心，也是事奉主的人应有的见证！今天

信徒最大的毛病，往往是被环境左右。 

  我们到底是事奉谁呢？事奉神还是事奉人？一般说来，许多信徒都在事奉人。来到教会，看

到长老、执事，对你稍为冷淡一点，马上就生气不来了。如果牧师、传道今天不跟我拉手，我就换

教会了。这事实说明，大家都在事奉人，不是事奉神。假如真心事奉神，人对你好也罢，坏也罢，

藐视你，逼迫你，你还是一样事奉，这才是为神而作，不是为人而活。我们不要被人所左右，要知

道我们是在神的手中，谁都不能左右我们，我们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也不要被人绊倒了，我们应

当是为主而活，为主而作。 

 

三、事奉的本末轻重 

 (一)事奉的「人」重于事奉的「事」：甚么样的人，就作甚么样的工。主耶稣说：「荆棘上岂能摘

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太七16)？荆棘是多刺的灌木，只会叫人受伤，怎么会长出葡萄

供给人喜乐与享受呢？蒺藜是一种会结有刺之实的小草，只会伤人，怎么会结出无花果供给人饱足

呢？所以主接下去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



不能结好果子」(太七17~18)。意思是说，甚么样的树，就结出甚么样的果子来；甚么样的人，就作

出甚么样的工来。 

  保罗也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甚么都不洁净」(多一15)。意思是

说，你这个「人」如果是洁净的，那么你手所作的事情，无论是高尚或卑贱，都是洁净的，甚至打

扫厕所也是洁净的。相反的，一个污秽的「人」，他无论作甚么，都是污秽的，甚至摸神圣的事工

也是污秽的；当然他所有的事奉，也都是污秽的。 

  我们如果要有属灵的事奉，就必须事奉的人先是属灵才可以；因为「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

从灵生的就是灵」(约三6原文)。这是属灵的定律。如果人是属肉体的，就产生肉体的事奉；如果人

是属灵的，就产生属灵的事奉。 

  在神眼中，事奉的人本身比他的工作更重要，即所谓「工人重于工作」。有四节经文证明这是

真确的。 

  1.「祂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可三14)。「同在」在先，

「传道」在后。「同在」是亲近主，学习主的样式；「传道」是工作。 

  2.「你...曾为我的名劳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二3~4)。

劳苦工作而失去爱主、爱人的心，决不能满足主的心。 

  3.「听命胜于献祭」(撒上十五22)。「听命」是与神的关系；「献祭」是工作。与神的关系比工

作更重要。 

   4.马利亚静坐主的脚前，胜于马大心忙意乱的工作。我们千万不要专顾工作，而忽略了对神的

正确态度与关系，以致灵性渐渐冷淡下来，失去了对主的爱与亲近。 

 (二)事奉的「人」重于事奉的「方法」：今日有许多人不断在研究事奉的方法，特别是许多教会团

体中的专职工作人员，更是如此；他们常常开会研讨事奉的技术，尽可能的改进工作的方式，力求

提高工作的果效。但请记得，这些都是次要的治标手段，最紧要、最根本的是要看事奉的「人」如

何？在事奉上重要的关键不是作工的方法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即使事奉的方法对了，如果事奉的

人不对，结果还是不行；如果事奉的人对了，即使方法错了，结果还是对的。 

  雅各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雅三11~12)。

咸的泉源就流出咸水，只有甜的泉源才流出甜水来。这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对的人，那么

我们的事奉就对了；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个不对的人，那么我们的事奉就不对了。事奉不重在方

法的对不对，而重在事奉的人对不对。因为「人」对，事奉就对；「人」不对，事奉就不对。 

 (三)「神」的工作重于「人」的工作：当日有许多人向着神有热心，想要作神的工，他们的难处

是不知道怎么作才算是作神的工，他们就问主耶稣说：「我们当行甚么，才算作神的工呢」(约六28)？

他们以为能不能作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以为自己有够大的本领能作神的工。但主的回答却是：「信

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工」(约六29)。人要作，是表明人有本领作；人当信，是表明人没有本

领作。「信」就是接受；「信神所差来的」，就是接受神所作的。 

  不过，人在神的工作上并非完全没有地位。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林前三 9)。神是工

作的主，一切作工的人都是受祂的支配的。与神同工，不是你去为神作工，乃是先让神将基督作进



到你的里面来，然后由你将基督见证给人。这样，工作还是神自己作的，人不过是作神的器皿而已。

因此，还是神的工作重于人的工作。人的工作算不得甚么，不能成就真正有属灵价值的事物；但神

一动工，就甚么都成了。所以我们在事奉中最重要的事，是求神让与我们与祂同工，求祂自己工作。

明白这道理的人必然注重祷告。 

 (四)「作主见证」重于「为主作工」：事奉主的人，要重看主的见证过于主的工作。见证是指基督

的彰显或表现说的；工作是指有关事奉主的一切事工说的。按照正常的情形，见证与工作是分不开

的。但由于人的堕落，许多人喜欢靠着自己的聪明才干来事奉，因此见证与工作就分开了。许多人

作各种忙碌的事工，却不能叫人碰着基督，这就徒有工作而没有见证。只有工作而没有见证的教会，

就像当初的以弗所教会，他们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主责备他们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并

警告说若不悔改，就要将灯台挪去(启二3~5)。一旦灯台被挪去，就变成有工作而没有见证了，这样

的教会完全失去了在地上存在的价值。 

 (五)「生命」的见证重于「言语」的见证：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林前四

20)。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时，就有了生命的权柄。这比千言万语更有属灵的份量，更能造

就人。 

 (六)「生命」重于「恩赐」：当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林前一7)，

但是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林前三1)。可见比恩赐更重要的，乃是生命的长

进。摩西手中的杖，在埃及地行了许多的神迹；它豫表恩赐，被神使用，为神作工。但圣经没有记

载这根杖的下落，等于不存在了，这是说恩赐有一天终会过去。而亚伦手中的杖，发芽、开花、结

果(民十七8)；它豫表生命，也被神使用，平息了背叛。这根杖却留在约柜里面作记念(来九4)，表

示生命有永存的价值。可见生命比恩赐更为重要。 

 (七)「恩典」重于「恩赐」：事奉神是用恩赐；但恩赐不过是管子，真正能事奉人的东西是恩典。

撒迦利亚看见，有两棵橄榄树，中间是金灯台。橄榄树有管子连接金灯台，从橄榄树流出金子，流

到灯台就变成油了(亚四 2~3，11~12)。这是说，一个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人，从他里头流出来

的是基督的生命；金子代表基督。这生命供应到教会，就变成点灯的油──圣灵，叫教会有见证；

因着圣灵的能力，就能够为主作见证；而真正的供应则是恩典。我们刚出来事奉主时，是恩赐多过

恩典，因为恩典不够多；但继续下去时，应当是恩典多过恩赐，而且应当用恩典支配恩赐。若是恩

典不够，而恩赐很多，教会不但不能被建立，反而会被带进混乱。在哥林多后书里，我们看见保罗

虽是个大有恩赐的人，但是我们在他这个人身上所感觉到的，乃是丰富的恩典(参林后十二 9)。 

 (八)「爱心」重于「知识」和一切「恩赐」：保罗说：「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

人」(林前八 1)。「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爱)」(林前十二 31)。爱比一切的恩赐更大。 

 (九)「灵性的恩赐」重于「工具性的恩赐」：保罗向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

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提后一 6)。他所说的恩赐，乃是指灵性的恩赐而言──「刚

强、仁爱、谨守的灵」(提后一 7 原文)。单有工具性的恩赐(口才、干才、领袖才、音乐天才等)，

并不能达成属灵的任务。反过来说，当一个人的灵性状态美好时，他的工具性恩赐就更有属灵的功

效。 



 (十)「恩膏」重于「口才」和「是非」：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林前二4)。约翰说，最有效的教导是由「恩膏」产生的(约壹二27)。可

见恩膏重于口头的教导。 

  此外，我们在事奉工作上很容易落在是非的原则里面，结果带进死亡。在事奉上，要紧的不

是利害得失，不在乎是非对错，乃在乎有没有膏油。有膏油就是神称许的凭据；没有膏油就是神不

印证的暗示。所以我们必须重看膏油过于是非。 

 (十一)「神知道」重于「人知道」：「求人知」是人的常情与本性。人人都有爱受别人称赞和欣赏

的欲望。因此，我们在事奉中不知不觉以求人的欣赏取代了求神的欣赏。目标一错，就渐渐落入肤

浅与虚伪的里面。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